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八届三十一次董事会 

独立董事意见 
 

一、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相关规定，独立董事对公司对外

担保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查。2019年度及累计至 2019年度，公司担保的决策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信息披露充分完整。 

二、关于八届三十一次董事会部分议案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提交公司八届三十一次董事会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关于 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关于聘请 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 2019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关于非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

案》、《关于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的议案》、《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关于与大连东软控

股有限公司、沈阳东软系统集成工程有限公司分别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

案》、《关于签订<商标许可使用合同>的议案》、《关于转让东软管理咨询（上海）

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等议案进行了审议。独立董事认为： 

1、公司根据财政部文件的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的变更，变更后的会计

政策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正的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公司制定的利润分配方案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和自

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资金需求等因素，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3、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相应的执业资质和胜任能力，

董事会相关审议程序履行充分、恰当，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 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公司 2019年度支付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参考了同行业薪酬水平，符

合公司 2019年经营业绩完成情况。 

5、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即将于 2020年 5月届满。提名刘积仁、王勇峰、

陈锡民、徐洪利、远藤浩一、冲谷宜保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符合

公司章程的规定。 

6、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将于 2020年 5月届满。提名王巍、刘淑

莲、薛澜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5、公司 2019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以公允的市场价格定价，并未损害

公司利益。 

6、公司预计的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和未来发展的需

要，交易价格按照公允的市场价格定价，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7、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会议程序合法、决议有效，符合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8、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均表示同意。 

独立董事：王巍、邓锋、刘淑莲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